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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是正确审理民事案件的首要

问题。书证是七种传统民事证据形式中最常见的一种，而私

人书证是民事诉讼中使用最广泛的证据之一。由于各种原因

，有的私人书证存有瑕疵，但法律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这

给法院审查认定其效力带来困难，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判和

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结合审判实践，笔者对此问题略抒

己见。 一、私人书证瑕疵的特点 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

画等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采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或其他物

品。在诉讼法学上，按照制作主体的不同，划分为公文书证

和私人书证。私人书证，狭义上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

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制作的有关文书，如保证书、承诺书、书

信、书面遗嘱、契约、借条、欠条、收条等，也包括广义上

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所制作的与行使职权无

关的文书，如一般信函、证件、合同等，本文所指私人书证

，主要是指狭义上的概念。私人书证属于一般书证，原则上

制作人对权利的处分应该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有当事人的签

名和制作时间。由于私人书证在制作上没有特殊要求，制作

程序简单，容易出现缺陷，如内容不完整，意思表示不明确

、具体，甚至欺诈等，产生的纠纷较多。由于制作私人书证

主体主观恶意和认识、制作水平不同，致使有的私人书证或

者载体、内容欠缺或者非法伪造而出现瑕疵。所谓私人书证

瑕疵，指的是私人书证本身存在缺陷而影响其效力，书证持



有人行使民事权利受到妨碍。私人书证载体多见纸张，主要

用钢笔、圆珠笔进行手写，私人书证瑕疵既包括肉眼容易看

见的明显伪造、变造、涂销等外观瑕疵性痕迹，也包括那些

内容明显矛盾、缺失、歧义的实质性瑕疵。 私人书证瑕疵主

要有如下特点： 1、私人书证瑕疵形成的多因性。在制作主

体所受教育程度差异、疏忽大意、主观恶意、诱惑和胁迫等

情况下，均可产生瑕疵。如文化水平低的人将金额大写数字

写错，有的疏忽大意而点错了小数点，将“欠300．00元”写

成“欠30000元”。有的为了逃避债务，欠条上面只写“欠XX

元”，而无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签名、时间，有的私人书证实

质内容违法而无效，如赌博者和嫖娼者所写的欠款条，为了

假离婚丈夫诱惑或胁迫妻子所写的假借款条等。当事人主观

动机和手段不同，私人书证瑕疵表现形式、效力也不同。充

分认识私人书证瑕疵成因，是正确认定私人书证效力的重要

前提和基础。 2、私人书证瑕疵与证据答辩的联系性。证据

答辩是指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举出的有瑕疵的证据，

指出其不合法、不真实，要求不得作为司法机关裁判案件的

基础，但不一定推翻对方主张的事实。凡是能够证明负举证

责任一方所主张的事实不存在的证据，则称谓反驳证据，它

是针对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用以证明有

相反的事实存在，从而否定或推翻对方当事人的主张。每当

出现私人书证瑕疵，绝大多数都会遇到证据答辩或反证，两

者的证明作用不一样，在审查有瑕疵的私人书证时，一般都

要与证据答辩或反证联系起来全面审核，才能防止主观片面

性。 3、私人书证瑕疵的危害性。私人书证所载内容或形式

之不完整性、违法性的存在，将使私人书证出现瑕疵，必然



导致其证明力降低或归于无效，对权利人产生一定危害后果

，应得利益受损，加深当事人之间矛盾，这也是形成各类纠

纷、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 二、审查判断私人书证瑕疵

的基本方法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主要是一个审查判断证据、认

识案件事实的主观活动过程。审查判断私人书证必须坚持实

事求是证据原则，结合其他证据，应着重从客观性、合法性

、关联性及有效性等方面认定证据的效力，确定证据的证明

力及与案件事实的内在联系。一般地，应从四个方面人手： (

一)私人书证瑕疵是怎样形成的。任何书证都是基于一定目的

制作的，私人书证瑕疵，反映了制作者的某种内心意图，但

过失除外。分析瑕疵制造者的主观意图，有利于查明案件事

实。私人书证瑕疵制作者或者是当事人，或者是与一方当事

人有关系的案外人，或者是依附与一方当事人的证人。通过

对各方当事人之间利害关系的分析，查明私人书证瑕疵制作

者是谁，动机是什么，所记载内容是否真实反映了客观事实

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伪造、变造行为，还原事

实真相。 (二)私人书证瑕疵记载或表达的内容与案件基本事

实相符还是相悖。私人书证以其记载或表达的内容来证明一

定的案件事实或法律关系，通过其文字表述来审查其记载或

表达的内容，发现与案件基本事实是相符还是相悖，是否是

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与案内其他证据、事实是否相一致还

是冲突。对于因思维记忆、计算或文字表达错误出现瑕疵，

也要分清是善意还是恶意。 (三)私人书证类型不同导致效力

不一。一般地，根据制作方式不同，可将和私人书证分为原

本、正本、副本和节录本，形式不同，证明力有所不同。原

本或原件是制作人最初作成的私人书证，如债务人亲笔书写



的还款计划。照原本全文抄录或印制并对外部具有与原本同

一效力的私人书证是正本。照原本全文抄录、印制而并不具

有正本效力的私人书证，则称为副本。节录本是指仅摘抄原

私人书证的部分内容。不同类型的私人书证，其本身的效力

是不同的，原本(原件)的可靠性一般比其他形式的复制本大

，产生瑕疵的机会少，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产生瑕

疵的机会较多，但也绝不能绝对化，要结合其他证据具体分

析审查判断。 (四)密切联系案内其他相关证据和事实进行综

合审查判断。不能孤立地审查私人书证瑕疵，要与案内其他

证据互相结合起来综合判断，考察它与其他证据之间是相互

印证、统一协调，合情合理，还是彼此矛盾、难自圆其说，

找出瑕疵所在，为认定其效力打下基础。 三、民事诉讼中私

人书证瑕疵的表现形态及法律后果 对私人书证瑕疵的审查和

采信，世界各国诉讼法一般规定应在法庭审理时予以当庭宣

读和调查，听取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当事人可以

进行争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

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民事诉讼中的私人书证

瑕疵，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公开开庭审理，当庭举证、质证

，结合具体案件当事人情况和其他证据做出正确判断，辨别

真伪虚实，依法采信和排除。 (一)私人书证记载内容欠缺所

形成的瑕疵。私人书证的内容应该表明书证制作人与对方或

第三人之间存在的某种法律关系，包括共同指向的对象、时

间、当事人姓名等，内容要明确、具体，表述正确。如果其

中一项或几项欠缺，容易使书证内容不完全，效力降低。私

人书证内容欠缺通常所见的是类似“欠XX元”、“收货物XX

件”等只有标的物而无双方当事人姓名和日期的简单私人书



证。有的义务人不承认是自己所写，或者承认自己书写但否

认是写给权利人的。这种单个、简单、内容欠缺的私人书证

，一般不能完全证明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但都发生在特定

的人之间，尽管省略了某些隐含因素如当事人姓名、日期等

，通过其他证据佐证，综合审查，可认定其证明效力：原被

告之间是否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如经济业务往来关系、继

承、代理等；核查帐目等证据确认被告是否为义务人；笔迹

鉴定确认是否为被告所制作；被告对原告持有该私人书证是

否作出合理性解释等。 (二)私人书证记载金额大小写不一致

所形成的瑕疵。我国《票据法》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以中

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

据无效。”虽然对票据记载要求不同于私人书证，但私人书

证金额大小写不一致同样影响其效力。审查时应注意：制作

人书写书证时的心态，是疏忽大意还是故意所为；双方当事

人是否存在一定经济交往、债权债务关系，确定具体债务数

额是否符合大写或小写数额。记载金额差异影响私人书证效

力，表现在：书证制作人与持有人对中文大写或数码小写其

中一项共同认可的，可认定双方认可的金额；经过法庭查证

核实的金额与中文大写或数码小写其中一项相符，可认定相

符金额；双方对中文大写或数码小写均提供不出充分证据的

，按照盖然性原则进行推断，应认定中文大写金额。 (三)无

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制作私人书证所形成的瑕疵

。制作私人书证涉及到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处分，是一项重

要的民事法律行为，该行为应该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人进行。精神病人、未成年人等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

力人作为制作主体而制作私人书证当然无效。但是，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意见》)规定：“16周岁以上不

满18周岁的公民，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并能维持当地群

众一般生活水平的，可以认定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

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那些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的16至18周岁的公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可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其制作的私人书证，

如果无瑕疵，就具有证明效力，如果有瑕疵，也要区别情况

处理，不能一概认为无效。“视为”是法律上的一种推定，

这种推定发生绝对相等的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12

条、第13条规定，如果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

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都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

与他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对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之间发生的简单的民事行为，不能一概认为无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按照其监护人授意代为书写私人书证

的，要由监护人亲自签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是代写行

为，不能认为无效，该私人书证确定的权利义务由监护人承

担。如果监护人不签名而由限制行为能力人签名的，要视私

人书证内容所涉及复杂程度，只要符合其智力认知水平，可

认定有效，如果超出其智力认知水平的，只可作为重要参考

依据。 (四)伪造私人书证所形成的瑕疵。伪造私人书证(又称

伪证)是指出于非法目的，假冒他人名义并模仿他人笔迹而虚

假地制作文书或其他书面材料，以充作诉讼中的证据。如伪

造的收据、欠条、材料出库单、合同书、信件等。伪造的私

人书证违反法律规定，当然无效。审判实践中如何确认是伪



造的呢?首先，法庭询问私人书证提交人、“署名人”关于可

疑私人书证制作的经过和事实，找出争执点，看双方是否能

自圆其说，记入笔录；其次，法庭要求双方当事人对可疑的

私人书证上的内容、署名辨认，作出承认或否认结果，并向

法庭宣誓；分别选取利、人书证提交人、“署名人”的检材

和样本，委托司法技术部门进行笔迹鉴定，通过比对检验，

作出肯定、否定结论或倾向性意见。结合全案事实、鉴定结

论和相关证据，推断该私人书证的真伪。伪造的私人书证，

当然无法律效力，义务人必然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五)变

造私人书证所形成的瑕疵。变造私人书证就是指对原来制作

的书面材料中的重要内容以涂改、刮擦、增删、挖补、剪贴

等手段加以歪曲和篡改后充作诉讼中的证据。如涂改帐册凭

证上的数字、将不利于自己的内容撕掉，模仿他人笔迹添加

或删去重要数字，将原件剪贴后再复印等。从实践来看，主

要是义务人以变造书证上面欠款金额的居多，如在对方出具

的收款条上将“收到900元”前加9“变成收到9900元”。变

造私人书证仅是对书证局部的重要内容的伪造，有别于整个

书证内容的伪造。对变造的私人书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审查判断：1、双方当事人向法庭宣誓必须如实陈述，不得

做伪证，否则承担相应责任；2、双方当事人辨认私人书证，

对无疑部分予以认定，找出有争执的、可能变造部分；3、全

面审查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审查各方所举证据是否能充分

证明其观点，找出与变造私人书证相抵触证据，基本查清案

件事实；4、对不承认变造的，选取双方当事人检材，进行司

法技术鉴定，确认变造行为，揭露变造真相，显现变造事实

；5、根据变造者能否对其主张自圆其说，做出合理性解释，



认定案件事实，分清是非，区分责任。但是，如果变造人不

承认变造书证的，对方当事人又无充分证据证明自己主张或

双方所举证据相反而不能否定对方证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4条规

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

有足够理由否定对方证据的，应当分别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

进行审查，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不能轻易判决一方

败诉。 (六)私人书证因损坏、保管不当或发生意外事件所形

成的瑕疵。私人书证载体和内容的完整性遭到损坏，其效力

将受到影响或者灭失，但由于私人书证持有者疏忽、保管不

当、意外事件和部分当事人恶意驱使，私人书证被损毁的情

况时有发生。损坏私人书证是指原本完整的书证被撕碎、烧

毁而改变其原形原貌。既有无意间把书证当作废纸撕碎或做

他用的情况，也有债务人假装还款而以“看看借条、欠条”

为由拿到手后撕碎或投之火炉、厕所等故意损毁的。意外事

件、不可抗力因素的发生，私人书证也会造到破坏或毁损。

因保管不当比如洗衣服时浸泡、被老鼠啃噬、化学药品腐蚀

、烟雾熏烤等都可以破坏私人书证载体，部分或全部毁损书

证内容。对损坏的私人书证的处理要注意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其一，要委托司法技术部门进行整复和鉴定，辨别真伪。

通过对破碎、烧毁、浸泡粘连书证的整复，分析载体断离痕

迹，确定书证是否同一整体，尽量恢复其原貌，显现、辩读

私人书证记载内容。其二，要查明私人书证损毁的原因，是

持有人无意，还是他人恶意驱使，对负有民事法律义务的人

故意毁灭书证的，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关于“伪造、毁

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规定处罚。其三，



区别情况，认定效力。对无意损毁而整复后内容完整的私人

书证，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对方有异议

并有相反证据证明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故意损毁并经

整复后的书证内容残缺部分有异议的，责令其提供证据证明

，无充分相反证据推翻的，应认定私人书证效力。对重要内

容难以辨认或缺失，非私人书证持有人对该原私人书证的复

印件有异议且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意见

》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

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

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七)私人书证

超过诉讼时效所形成的瑕疵。私人书证持有人作为权利人知

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遭受侵害时，超过法定期间而不行使诉

讼权利，将丧失私人书证所记载的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

行义务的胜诉权。胜诉权消灭后，实体权利本身并没有消灭

，而是变成所谓的自然权利，以此主张权利的，根据《民法

通则》第35条、第138条规定精神，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但不能涉及实体权利归属。对超过诉讼时效的私人书证处理

要注意：1、对没有具体还款日期的私人书证的处理。如果债

务人仅写一份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没有具体履行义务的

时间，给计算诉讼时效带来困难。应结合案内其他证据确定

债务人所写私人书证的具体时间后，再决定其诉讼时效期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3号)司法解释精神，诉讼

时效期间不能从收货之次日计算，而应“从写欠款条之日的

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2、原私人书证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

当事人达成还款协议即新私人书证的处理。在诉讼时效进行

当中，当事人达成还款协议，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是中断



诉讼时效的法定理由，超过诉讼时效后，原私人书证持有人

失去了胜诉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实体权利本身因此而消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1997〕4号）司法解释精神，对超过

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应当

依法予以保护，这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视为对原债权

债务的重新确认，符合法律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

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规定，实际上产生一个

新的私人书证，开始一个新的诉讼时效期间。 编辑：汤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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